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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合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航沃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合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航沃贸易有限公司达成的

《债权转让协议》，宁波合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到基准日2020年11月20日止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

给了杭州航沃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合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此公告通
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
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杭州航沃
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合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航沃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11月20日的贷款本金、利息；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应权利/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
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关于债权本息金额，特别是利息（包括罚息、复利等）的具体金额以借款合
同约定或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计算方式计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差错，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档
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

杭州恒达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7,765,700.96

贷款利息

17,740,303.19

借款类型

抵押+保证

抵质押物

芜湖恒达薄板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的工业土地面积为57104.71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为35576.1平方米

担保人

浙江恒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恒达环保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汇鸿建设有限公司、芜湖恒达薄板有限公司、俞建国、陈玉蓉

杭州市江干区怀中电子商务工作室：
本委受理申请人叶希琳、韦佳鑫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2084、2085 号仲裁裁决
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
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
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14日

仲裁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10月17日10时起至2022年10月18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15559”船；船籍港：岱山；船舶种类：
国内捕捞船；作业方式：笼壶类渔具；总吨位：246；净吨位：
86；总长：47米；船长：39.9米；型宽：6.4米；型深：3.3米；航区：
近海航区。造船地点及建造厂：岱山/岱山县闸口船厂；建造
完工日期：2016年03月10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岱山
县高亭镇江南中心渔港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

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
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舟

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6（李）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9月14日

拍卖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9月14日

（2022）浙0106民初6305号
杭州雬美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2）

浙0106民初6305号原告王甲飞与被告杭州雬美房地
产代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2995号

童建良（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永福村2组50
号）：本院受理陈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11民初2995号民事判
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3170号

王水芬、孙建：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浩然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水芬、孙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
任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14民初317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一、被告王水芬在未出资40.5万元范围内、被告孙建
在未出资40.5万元范围内就绍兴索隆纺织品有限公司
对原告杭州浩然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所负的债务[包括加
工费405777.87元、逾期付款损失（以405777.87元为基

数，自2017年9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
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王水芬、孙建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浩然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7387元，由被告王水芬、孙
建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3392号

刘广涛（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靖江街道空港国际
花苑9幢702室）：本院受理原告管仁兴诉你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114民初339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原告
管仁兴与被告刘广涛在2020年5月26日签订的《房屋
租赁合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被告刘广涛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腾空位于杭州市钱塘区义
蓬街道金蜂六路78号的租赁房屋，并返还给原告管仁
兴；三、被告刘广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管仁兴自2021年6月1日起至2022年5月31日止
的租金27000元；四、被告刘广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管仁兴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
475元，由被告刘广涛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087号

大余县赣源医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237872738612）：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大红鹰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大余县赣源医药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
（2022）浙0291民初10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2993号

董华杰：本院受理孙雪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代巧娟请求判令：一、请求法院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付货款841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
起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提出答辩、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

26日9时00分在宁波市
奉化区人民法院第七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

时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861号

冷占江：本院受理原告吴振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6861号民事
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本院判决：你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借款50000元。本
案受理费1050元，由你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188号

王建跃: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古塘永恒木业店诉
被告王建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
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
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11月11日上午8时45分
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6222号

彭思铭（公民身份号码：5227231994****
0020）：本院受理原告王光全、徐艳与被告彭思铭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归还两原告借
款7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四倍计算的逾期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因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和证据副本、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有关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1月7日9时在本
院第十六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167号

蔡功西（公民身份号码：3326271940****
0010）、游锡叶（公民身份号码：33326271980****
0762）：原告宁波万里洁具有限公司与被告蔡长国与
第三人蔡功西、游锡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2167号民
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定：被告蔡长国支付原告宁波万
里洁具有限公司货款124250元，并支付自2020年3月4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2425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
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案件受理费2785元，减半收取1392.50元，由被告蔡长
国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前来本院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司法确认赋能高效解纷

郑某在投资经营台州市黄岩某塑料厂期间，因企业资

金紧张，导致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

借款30余万元债务发生逾期。

纠纷发生后，因借款人有还款意向和调解意愿，且企

业在郑某经营下逐步恢复正常，当事双方向椒江区金融

“共享法庭”提出调解申请。

庭务主任和调解员充分了解案情后，在联系法官的指

导下，协助双方制定了分期还款方案，促成双方当事人当

场签署调解协议，并在线提交司法确认申请。

经依法审查，椒江法院当场出具并送达了司法确认裁

定书，双方纠纷圆满化解。

“预查废”源头防范程序空转

针对信用卡纠纷及标的额50万元以下、保证人少于2

人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法院在立案审查中发现债务人及

保证人因他案“确无财产可供执行”被作出终结执行程序

裁定或已被列入失信名单的，向金融机构出具《预查废证

明》，鼓励金融机构将其作为核销债权的依据。如他案发

现财产线索，法院以督促程序等方式确定债权，源头防范

程序空转。

椒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张某贷记卡透支

申请立案。经审查，张某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且名下

确无财产，以诉讼方式确认债权不仅耗时长，更让金融机

构增加了司法成本。

为了方便金融机构及时取得金融监管部门的债权核

销许可，椒江区金融“共享法庭”引入“预查废”机制。揭牌

当天，椒江区金融“共享法庭”向椒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发出首份《预查废证明》。

“赋强公证+仲裁”推进非诉化解

“赋强公证+仲裁”是椒江区金融“共享法庭”积极践

行将非诉纠纷化解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引导

和疏导端用力的有效实践。

经椒江法院引导，已促成辖区公证处与椒江区民间融

资服务中心及多家银行达成“赋强公证”协议，并辅以低成

本、数字化等手段，有效缩短了公证时长，提高了办理效

率，为健全非诉化解机制提供有效路径。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椒江区金融“共享法

庭”将仲裁化解机制纳入非诉纠纷化解的重要一环。通过

积极推动仲裁机构合理降低仲裁费用，提高仲裁效率等措

施，倡导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相对人签订仲裁条款，充分

发挥仲裁化解优势，推动健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体系。

金融市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晴雨表”，金融纠纷化解

工作对金融市场良性、有序发展至关重要。椒江法院相关

负责人表示，该院将继续积极回应当前金融市场发展司法

需求，不断丰富金融纠纷解决机制，为营造良好的法治化

营商环境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多方聚力 多元解纷 多措并举
台州椒江区金融“共享法庭”揭牌成立

通讯员 黄欢 王如歌

为推动金融纠纷源头治理，增加金融纠纷化解

满意度和获得感，台州椒江法院联合台州市银保调

委特设椒江区金融“共享法庭”。日前，椒江区金融

“共享法庭”在台州市银保调委揭牌成立。

椒江区金融“共享法庭”以不增编、不建房为原

则，在原有设施基础上标准化配备“一屏、一线、一

终端”，集成人民法院在线服务、浙江法院网、浙江

解纷码、庭审直播系统等在线诉讼服务平台，数字

赋能金融纠纷立审执破管理全周期。

在成员架构上，椒江区金融“共享法庭”配备了

由一名联系法官+两名司法联络员组成的司法团

队，及一名庭务主任+若干调解员。联系法官及司

法联络员由椒江法院从立审执条线抽取精干力量

担任，开展指导调解、诉讼服务、普法宣传、执行督

促、协调联络、调解培训、行业治理等工作。庭务主

任由台州市银保调委从具备法律知识及金融从业

经验的人员中选派，负责法庭的日常管理维护、调

解金融纠纷、引导对接司法服务等工作。调解员由

台州市银保调委从各金融机构中择优选任，实行交

叉调解。

椒江区金融“共享法庭”在调解指导、网上立

案、在线诉讼、普法宣传和基层治理五大功能基础

上，集成司法确认、“预查废”、执前督促、失信信息

共享、赋强公证及仲裁等特色功能，融合多元解纷

力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进金融纠纷源头治理。

揭牌现场


